
广播稿审批表

	申请单位/个人
	
	申请日期
	

	联系方式
	
	播出时间及要求
	

	广播稿主题
	

	广 播 稿 内 容

广播稿内容（请电脑打印）
广播稿内容（请电脑打印）
广播稿内容（请电脑打印）
广播稿内容（请电脑打印）
	

	指导单位意见 
	

	团 审

委 批

宣 意

传 见

部


	
	广 审

播 批

台 意

 见
	

	广播

记录
	
	归档 备注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
广播稿的广播规定
为了规范各类广播稿审批广播程序，规范我台各类广播稿的管理归档，方便学院领导及学院各学生组织、各社团的日常广播宣传工作，现请各兄弟组织、社团遵守广播稿申请规定，在送读每份宣传稿、通知、启示等各类广播稿前填写广播台“广播审批稿”，经过广播台指导老师及广播台台长、副台长或秘书长的审批后方可通过本台进行播报。
广播稿审批表填写注意事项：
1、广播稿审批表必须填写所在单位的指导老师意见。
2、广播稿须提前3天申请，申请步骤:①先由校团委宣传部指导老师审核签字②再经校团委李野老师（学活601）审核确认签名方能生效。
3、学院各学生组织、各社团的广播稿播出时间一般不超过5天，广播次数一般不超过三次。并且广播稿需提前交至直播室1510。 

4、播出时段为每周一至周五的中午及下午，周末不进行广播稿播报。

5、广播稿内容需用电子版打印。

6、凡具有商业性质的通知、广告等广播稿一律不予播出。
7、请各单位自行打印广播稿审批表并填写内容，但不可随意更改事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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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10月15日

